


附件6：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道路旅客运输
和出租汽车客运市场专项整治方案
根据《宜昌市交通运输系统2016年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实施方案》（宜市交人〔2016〕10号）的要求，为维护客运市场秩序，提升服务质量，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如下整治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整治着力解决非法违法客运经营扰乱客运市场正常经营秩序的突出问题；全面提高客运站、客运企业、客运经营者和客运从业人员的客运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道路客运行业的满意度。
二、整治内容
（一）道路旅客运输专项整治重点
1．汽车客运站、火车站、机场、码头及游客集散地等周边非法经营行为整治。
2．道路旅游客运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整治。
3．农村客运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整治。
（二）出租汽车客运专项整治重点
1．汽车租赁及私家车主利用打车软件及网络平台非法从事网约出租经营行为整治。
2．出租汽车跨区域经营或违规从事包车客运经营行为的整治
3．进一步规范出租车经营行为
（三）开展旅游客运违规包车专项整治
三、整治措施
（一）开展汽车客运站周边、火车站、三峡机场、码头等重点区域和农村客运市场“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一是组织全市运管系统深入开展客运市场“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加强对农村客运线路的巡查、稽查，加强对重点区域和地段的驻点监管和不定时巡查，对发现涉嫌从事客运经营的非法客运经营者和车辆进行排查检查，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二是充分利用视频监控等信息化手段，对重点区域和路段加强监管，对发现的嫌疑车辆进行分析、取证、布网跟踪和处理；三是积极会同交警等部门，对在各辖区重点区域和路段违法停靠的机动车辆依法严管，遏制非法违法客运车辆经营空间。
责任领导：李中华
责任科室：局运输科
责任单位：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
（二）开展打击私家车主利用网络平台从事网约出租车经营专项行动
一是联合公安部门持续开展打击私家车车主利用网络平台从事网约出租车经营的专项行动，保持严管重罚的高压态势；二是通过出租车LED顶灯，群发短信、电视报纸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三是会同公安、工商等部门，依法约谈网络平台和相关车辆租赁企业，责令停止相关违法行为。
责任领导：李中华
责任科室：局运输科
责任单位：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
（三）开展打击出租汽车跨区域经营专项行动
一是组织城区各分局、监管科对在宜昌东站、各客运站、三峡机场等重点区域和周边停靠的县市区籍的出租车进行重点监管；二是联系远安县、长阳县、五峰县等地交通主管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加强联动，实现车辆行驶、经营信息共享，督促落实源头监管；三是严格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和从业人员诚信考核制度，对多次查获的违规经营者列入“黑名单”制度，完善退出机制。
责任领导：李中华
责任科室：局运输科
责任单位：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
（四）开展规范出租车经营行为专项整治行动
一是坚持宣传教育和典型培树相结合，加强出租车行业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开展最美“的哥的姐”评选活动，树立行业标杆，营造比学赶超氛围；二是严格开展出租车企业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和驾驶员诚信考核，出租车违规经营行为作为主要考核依据；三是加大对出租车拒载、不打表计价等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责任领导：李中华
责任科室：局运输科
责任单位：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
（五）严肃查处旅游客运违规包车行为
一是严查包车客运证牌发放管理，对多次违规发放的企业，其包车牌发放收归辖区运管所审核发放，并依法处理。二是进一步加强对旅客企业的行业监管，加大对各旅游景点内、旅游客运集散地内的旅游车辆监督检查力度，重点和时段组织开展专项行动；三是严格落实市县两级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对经营的旅游车辆开展动态监控；四是会同旅游、安监等部门，对旅游客运行业进行重点监管，不定期不定时开展联合执法；五是对曝光查证属实旅游客运企业经营者和驾驶从业人员纳入黑名单。整改不合格的实行停业整顿直至清理出旅游客运行业；六是对旅游客车从事校车服务进行清理整顿。
责任领导：李中华
责任科室：局运输科
责任单位：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
四、整治时限
2016年6月10日至2016年9月10日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以市局副局长李中华为组长，蔡永强、万平原、华庭凯同志为成员的道路运输管理局道路旅客运输和出租汽车客运市场专项整治工作专班，负责此次活动的组织指导、综合协调、检查督办工作，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局运输科。各责任单位要按照整治方案要求，进一步细化整治方案，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检查督办，确保专项整治取得实效。
（二）建立工作台帐。责任单位要结合工作实际，建立工作台帐，做到行动有记录，督办有整改，处罚有案卷，强化痕迹管理。
（三）加强信息报送。各责任单位要将整治情况每10天报送局运输科，各单位的工作经验和措施要及时通过报纸、网络等媒体进行宣传。
（四）严格考核问责。专项整治行动纳入全市交通运输系统履职尽责重点工作，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对专项整治不重视，整治措施不到位，整治效果不明显，市局将严肃考核问责。
（五）认真总结，建立长效机制。各单位要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管，巩固整治成果并建立和完善市场监管的长效管理措施，整治活动结束后，请各责任单位于9月30日前将整治工作总结报局运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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